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
临街铺面竞租会前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竞租人（或竞租公司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一、竞租人自愿参与三亚中心医院（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）于2025年6月30日9:00在海南省三亚市解放路1154号三亚中心医院医技外科楼四楼第2会议室举行的临街铺面竞租会，对三亚市解放路1154号三亚中心医院（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）临街铺面A2、A3、A4、A5、A6、A7、A8、A9、A12、B7、B22、B23号等共计12间铺面的三年租赁经营权进行现场竞租。
    二、竞租人已知《三亚中心医院（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）临街铺面招租公告》的相关内容,认可承租铺面现状，对承租铺面的瑕疵及可能存在的瑕疵等全部情况有充分的了解、认知和接受，无任何异议，并自愿承担风险和责任。
三、所有铺面以现状交接，因招租铺面二楼以上为医院职工住宅区域，各铺面不允许经营餐饮业，加工业，修理业，有噪音污染、环境污染的行业，易燃、易爆危险品行业或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业。
四、竞租会进行中，竞租人一经应价，不得撤回，竞租人的最高应价或报价经确认后，竞租成交。
五、对招租人在主持竞租过程中有权视场上具体情况操作，在出现争议时，可将承租标的重新竞价无异议。
六、竞租人竞价成功成为承租人，须当场签署《铺面竞租成交确认书》，在7个工作日内与三亚中心医院（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）签订《铺面租赁合同》，并按合同约定时间及方式支付租金及履约保证金。不签署上述文件或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，视为自动放弃竞租资格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
竞租人（竞租公司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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